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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0年4月1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本院将于2020年4月13日10时起至2020年4月14
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
活动。

拍卖标的:
一、拍卖标的:“浙玉渔运10618”船，船籍港:玉环，捕

捞辅助船，船长34.6米，型宽6.38米，型深3.5米，总吨位
221，净吨位76，建造完工时间: 2013 年2月25日，主机
总功率260千瓦，造船厂:台州市路桥金清海样船舶修造
有限公司.现停泊于浙江海诚造船有限公司。

承办人: 0574-89285057 (张)。

债权登记: 0576-88685877 (周)。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 会展路

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台州法庭，台州市椒江区

天和路95号天和大厦15楼。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 0574-89285028

(陈)。本院监督电话: 0574-89285050 (林)。
宁波海事法院

2020年4月1日

拍卖公告

东阳市必优特相册制作有限公司遗失本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783577715377X) ，同时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东阳市必优特相册制作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0年4月1日

遗失声明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李伟新（身份证号码：330722195507214012）：

我局对你非医师行医的违法行为拟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因无法以直接、留置、邮寄等方式送达《行政处罚事先
告知书》（甬鄞卫医罚告〔2020〕4002号），现依法公告送达。对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你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至此
公告届满视为送达之日起3日内逾期不行使将视为放弃上述权利，本机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根据《卫生行政处
罚程序》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本公告期限为六十日，期限届满视为送达。

联系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学士路1221号，联系电话0574-87418612 宁波市鄞州区卫生健康局
2020年4月1日

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被催告人：温州新主张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若慈

本机关于2019年9月24日向你（单位）邮寄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温龙人社监罚字〔2019〕9号），决定对你（单
位）处罚款10000元。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
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
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1.缴纳罚款10000元；2.缴纳加处的罚款10000元；3.缴纳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龙湾支行，执
法单位编号：200100。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温龙人社监罚强催字〔2020〕6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单位)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有
权向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系电话：0577-86922811，地址：温州市龙湾区人防大楼）进行陈述和申
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4月1日

本院将于2020年05月7日10时至5月8日10时止在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船名:“帆顺68"船
承办法官: 0574-89285056) (何)。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木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 事法院宁波 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联系电话: 0574-89285028 (陈)。本

院监督电话: 0574-89285050 (李)。
宁波海事法院

2020年4月1日

拍卖公告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浦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浦信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借款人及各担保人。

浙江浦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各担保人，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浙江浦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浦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4月1日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债权本金转让基准日2018年9月30日，单位：人民币元）：

备注：清单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以签署的原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1

2

3

4

借款人

绍兴嘉禾彩印包装服饰有限公司

绍兴艾斯克毯业有限公司

浙江合为针织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德乐电器有限公司

本金

16395011.95

19006446.00

10000000.00

7415089.40

利息

2174048.86

179668.28

568658.55

1114435.26

借款合同

2015信银杭绍轻贷字第811088013874号、2016信银杭绍轻贷字第811088040475号、

2016信银杭绍轻贷字第811088054208号

2015信银杭绍贷字第014117号、2014信银杭绍贷字第013583号、2014信银杭绍贷字

第013558号、2015信银杭绍贷字第014027号

(2015)信银杭绍东贷字第811088009285号、(2015)信银杭绍东贷字第811088008415号

2015信银杭绍嵊贷字第811088006186号、2015信银杭绍嵊贷字第811088006499号、

2015信银杭绍嵊贷字第811088007913号

担保合同

2014信杭绍轻银最抵字第093号;2014信杭绍轻银最抵字第131号;2015信杭绍轻银最保字第004198-1号;2015信杭绍轻银

最保字第004198-2号;2015信杭绍轻银最保字第004198-3号;2014信银杭绍轻人最保字第035号

2014信杭绍银最保字第012944-4号;2014信杭绍银最保字第012944-5号;2015信杭绍银保字第811088036336-1号；2015信

杭绍银保字第811088036346-1号；2015信杭绍银保字第811088036344-1号；2014信杭绍银最保字第012944-2号；2014信

杭绍银最保字第012944-3号；2015信杭绍银最保字第014117-1号；2014信杭绍银最抵字第013583-1号；2015信杭绍银最

抵字第014117-2号；2014信银杭绍最抵字第012875-1号

(2015)信杭绍东银最保字第811088008415-1号；(2015)信杭绍东银最保字第811088008415-2号

2013信银杭绍嵊最保字第000523-4号；2013信银杭绍嵊最保字第000523-5号；2013信银杭绍嵊人最保字第000523-2号；

2013信银杭绍嵊人最保字第000523-3号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舟宇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舟宇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简称“舟宇合伙企业”）签订的编号为【DFBR-HLZR49-1】的《债权交
付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
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依法转让给舟宇合伙企业，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舟宇合伙企

业履行相关义务。
舟宇合伙企业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

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舟宇合伙企业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浙商资产联系方式：0571-85270371

舟宇合伙企业联系方式：0571-86030707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舟宇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0年4月1日

交易基准日：2019年11月28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11月2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杭州舟宇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
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绍兴中清纺织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人民币万元）

6710.00

利息（人民币万元）

4113.18

债权余额

10823.18

代垫费用（人民币万元）

0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担保人（从债务人）

绍兴中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沈土根、查渺清

送达公告浙江佰诺商品经营有限公司：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催告

书》（杭税稽强催〔2020〕1 号），自公
告之日起至法律规定期限届满，即视
为送达。
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

2020年4月1日

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
催告书

杭税稽强催〔2020〕1号
浙江佰诺商品经营有限公司：

本机关2019年9月29日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税务处理决定书》杭税
稽处〔2019〕7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
定书》杭税稽罚〔2019〕68 号,你单位
在法定期限不履行本机关作出的行
政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
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现依法

向你单位催告，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
告书之日起10日内履行下列义务：

1、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
日起 10 日内，联系我局缴纳税款及
罚款合计37092704.54元。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
规定，你单位应缴而未缴的营业税
491829.44 元、增值税 120603.19 元、
城市维护建设税42870.28元、企业所
得 税 22527637.43 元 ， 合 计
23182940.34 元应从滞纳税款之日
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
纳金。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
制法》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规
定，应缴纳的罚款13909764.20元，你
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本机关作
出行政决定，可以对你单位每日按罚
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本机关将
依法强制执行。

你单位在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
陈述和申辩。请你单位在收到本催告
书之日起三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逾
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
辩的权利。

联系人：陈欣、黄健一
联系电话：87896028
地址：杭州市庆春路155号907室
执法人员（执法证号）：陈欣（浙

税稽 3301190233）、黄健一（浙税稽
3301190234）
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

2020年3月30日

（2019）浙0102民初3767号
周亮：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科发天使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102民初3767号民事判决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3768号

周亮：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科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浙0102民初3768号民事判决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5303号

刘杭军：本院受理原告吴成良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102民初

5303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催1号

本院于2020年1月9日受理了申请人聚光科技

(杭州)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一

张中国银行杭州滨江支行营业部、号码为00100041

2661588的银行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

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判

决如下：一、宣告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的号码为00100041 26615838、票面金额为人民币壹

万元整的银行汇票无效；二、申请人聚光科技(杭州)

股份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有权向支付人请

求支付。申请费100元、公告费650元，由申请人聚

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3689号
赵卫强：本院受理原告徐卫刚被告赵卫强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为答辩期

届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7 月 6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7253号

赵祥、万洁琼：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万银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诉被告赵祥、万洁琼追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采用其它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110民初17253号民事判

决书、诉讼费用负担通知

书、不履行裁判后果告知

书各一份。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 浙 0110 民 初
17258号

陈玉连、韩世云：本院

受理的原告浙江万银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陈玉

连、韩世云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采用

其它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 法》第 九 十 二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9）浙 0110 民初

17258号民事判决书、诉讼

费用负担通知书、不履行

裁判后果告知书各一份。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 浙 0110 民 初
18348号

林勇杰：本院受理的

原告浙江万银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诉被告林勇杰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采用其它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

浙0110民初18348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

不履行裁判后果告知书各一份。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8363号

郑琦丽、戴宏杰：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万银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郑琦丽、戴宏杰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它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110民初18363号民

事判决书、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不履行裁判后果告

知书各一份。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27民初687号

林典方：本院受理原告方伟红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且又联系不上，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举证期限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定于2020 年7月6日上午09：00 时在淳

安县人民法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9288号

杨东江:原告廖建敏与被告陈世兵、徐泽荣、杨东

江、宁波春辉包装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市鄞州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

过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212民初

928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大

嵩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至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13318号

苏州欧维五金有限公司、昆山锐固紧固件有限
公司、丁维铭: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茂伸塑胶五

金厂为与被告苏州欧维五金有限公司、昆山锐固紧固件

有限公司、丁维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路0212民初13318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餐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波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06破20号

2019年11月15日，本院裁定受理宁波大榭开发

区万光工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因宁波大榭

开发区万光工贸有限公司已严重资不抵债，明显丧失了

清偿到期债务的能力，符合破产条件。同时，因债务人财产

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依管理人的申请，应终结宁波大榭开

发区万光工贸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20年3月25日裁定:一、宣告宁波大榭开发区万光工贸

有限公司破产;二、终结宁波大榭开发区万光工贸有

限公司破产程序。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2民初889号

范永发、程志仙: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兴信非融资

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范永发、程志仙追偿权纠纷

一案，因用直接送达等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诉

讼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

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等。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

二庭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本院定于2020年7月9

日上午9时整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该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2民初2175号

汪玉凤、易江益: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兴信非融资

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汪玉凤、易江益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用直接送达等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等，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

二庭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本院定于2020年7月9日上午9

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该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26破9号

本院根据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江支行

的申请，于2019年12月30日裁定受理浦江诚诺钢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诚诺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0年3月16

日指定浙江良友律师事务所为诚诺公司的管理人。

诚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

应在2020年4月1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

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

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

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

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诚诺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0年5月8日前向诚诺

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浦江县恒昌大道89号3

楼；邮政编码：322200；联系人：方晓东；联系电话：

13967952262）以线下书面方式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

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

关的证据材料。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

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诚诺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诚诺公司管理人清偿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5月19日上午9时召开诚诺公司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因受疫情影响，本次会议采取“钉

钉”远程视频方式召开在线网络会议，各债权人扫描

右图“钉钉”二维码完成应用软件下载，并在完成债

权申报后，以债权申报时指定的手机号码完成注

册。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

个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还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浦江县人民法院


